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管理办法由镇政府负责解释

(2) 正确操作使用，及时检修保养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(3)使用文明用语 ， 做好保密工作.

(四 ) 森林防火器材均属专用设备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凡因

挪用、 借用森林防火器材而延误森林防火工作的， 要追究当事

人和领导的责任。

(五) 森林防火器材储备库中的器材的调用， 按照规定执

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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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庄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8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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